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人接获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本人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及附件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就本次交

易的公平合理性作了认真审核，本人依据本人认为已经获得的足够的

信息及本人的专业知识，对本次交易作出独立判断，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在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我们已经事前认可。 

二、董事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局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合法

有效。 

三、本次交易系公司为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之目的而进行，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持续发展，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合理、可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预案的审议及披露程序符合规定。 

五、本次交易方案以及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康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公司就本次交易与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

与赣州明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有可行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最近 36 个月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中涉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且经

公司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

基础，由交易各方进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八、同意公司与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与赣州明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与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同意本次董事局

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九、在本次交易完成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后，公司将就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再次召开董事局会议进行审议，届时本人将就相关事项再

次发表意见。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取得公司董事局、股东大会的



批准（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市公司的主管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机构的核准

等。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局的表决结果。 

特此声明。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  立  董  事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    

 


